
邢台市襄都区医疗保障局权责清单事项统计表
序号 权力类型 备注

一 、行政许可（0项）

二 、行政处罚（7项）

1 
对用人单位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记、未按规定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以及
伪造、变造登记证明的处罚

2 对将本人的基本医疗保险凭证出借给他人就医或者出借给医疗机构使用的处罚

3 
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等医疗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基金支出的处罚

4 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遇的处罚

5 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医疗救助基金的处罚

6 对以违反医药价格管理政策等为手段，骗取医保基金支出行为的处罚

7 对参加药品采购投标的投标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三 、行政强制（1项）

8 对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医疗保障基金收支、管理相关的资料予以封存



四 、行政征收（0项）

五 、行政给付（1项）

9 襄都区参保女职工生育津贴申领

六 、行政检查（3项）

10 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医疗保险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1 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进行监督管理

12 对医疗救助的监督检查

七 、行政确认（3项）

13 襄都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

14 襄都区单位医疗保险登记

15 襄都区参保单位职工医疗保险费申报核定

八 、行政奖励（0项）

九 、行政裁决（0项）

十 、行政备案（1项）



16 襄都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

十一 、其他类（1项）

17
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等信用记录制度，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其失
信行为按照国家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合计 17项



邢台市襄都区医疗保障局权责清单（2025年版）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不

办理医疗保险

和生育保险登

记、未按规定
变更登记或注

销登记以及伪

造、变造登记

证明的处罚

襄都区医疗保
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

第八十四条

1.立案责任：对用人单位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记、未按

规定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以及伪造、变造登记证明的违法行为，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
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

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

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

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

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社会保险法》、

《行政处罚法》规定予以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医疗保障基金遭受损失

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

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

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

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 行政处罚

对将本人的基

本医疗保险凭
证出借给他人

就医或者出借

给医疗机构使

用的处罚

襄都区医疗保

障局

《河北省基本医

疗保险服务监督

管理办法》（河
北省人民政府令

〔2015﹞第

12号）第二十六

条 

1.立案责任：对用人单位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记、未按

规定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以及伪造、变造登记证明的违法行为，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

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

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

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

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

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
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社会保险法》、

《行政处罚法》规定予以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医疗保障基金遭受损失

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

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

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

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

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 行政处罚

对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以及医
疗机构、药品

经营单位等医

疗保险服务机

构以欺诈、伪
造证明材料或

者其他手段骗

取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基金
支出的处罚

襄都区医疗保

障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八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

》第一百零四条
3.《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若干规

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13号）第二十

五条
4.《河北省社会

保险基金监管办

法》（河北省人

民政府令〔2018
﹞第1号）第四十

六条

1.立案责任：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药品经

营单位等医疗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
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

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
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社会保险

法》、《行政处罚法》规定予以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

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医疗保障基金遭
受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

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
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

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

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 行政处罚

对以欺诈、伪
造证明材料或

者其他手段骗

取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待遇
的处罚

襄都区医疗保

障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八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

》第一百零四条
3.《河北省社会

救助实施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

令〔2015〕第
7号)第六十三条

4.《河北省社会

保险基金监督办

法（河北省人民
政府令〔2018﹞

第1号）第四十七

条

1.立案责任：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

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待遇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
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

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社会保险

法》、《行政处罚法》规定予以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

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医疗保障基金遭

受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

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

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

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

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5 行政处罚

对采取虚报、

隐瞒、伪造等
手段，骗取医

疗救助基金的

处罚

襄都区医疗保

障局

《社会救助暂行

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649号）第六

十八条

1.立案责任：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医疗

救助基金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
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

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社会保险

法》、《行政处罚法》规定予以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
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医疗保障基金遭

受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
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

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

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

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6 行政处罚

对以违反医药

价格管理政策
等为手段，骗

取医保基金支

出行为的处罚

襄都区医疗保

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

第八十七条

1.立案责任：对以违反医药价格管理政策等为手段，骗取

医保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
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

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社会保险

法》、《行政处罚法》规定予以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
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医疗保障基金遭

受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
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

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

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

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7 行政处罚

对参加药品采

购投标的投标

人的违法行为

进行监督管理

襄都区医疗保

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

第一百零三条

1.立案责任：对参加药品采购投标的投标人的违法行为，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

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
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
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社会保险

法》、《行政处罚法》规定予以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

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医疗保障基金遭

受损失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

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

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

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

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8 行政强制

对被转移、隐
匿或者灭失的

医疗保障基金

收支、管理相

关的资料予以
封存

襄都区医疗保

障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七十九条

2.《河北省基本
医疗保险服务监

督管理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

府令（2015）第
12号）第十七条

3.《河北省社会

保险基金监督办

法》（河北省人
民政府令〔2018

﹞第1号）第二十

八条

4.《河北省医疗
保障基金监管办

法》（冀政字〔

2019﹞第28号）

第二十六条

1.催告责任：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

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封存决定。

3.执行责任：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执行。
4.解除责任：遇法定事由及情形及时作出解除封存决定。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职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实施行政强制的；

2.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

的；
3.违法法定权限、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9 行政检查

对用人单位和

个人遵守医疗

保险法律、法
规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襄都区医疗保
障局

1.《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七十七条

2.《河北省基本
医疗保险服务监

督管理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

府令（2015）第
12号）第十六条

3.《河北省社会

保险基金监督办

法》（河北省人
民政府令〔2018

﹞第1号）第十九

条

1.检查责任：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医疗保险法律、法规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

法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完成后，

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医疗保险法

律、法规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整改、不

依法实施处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

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不对整改情况组织进

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 行政检查

对纳入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支

付范围的医疗

服务行为和医

疗费用进行监
督管理

襄都区医疗保

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

第八十七条

1.检查责任：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

务行为和医疗费用进行监督管理；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

法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完成后，
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整改、不

依法实施处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

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不对整改情况组织进

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1 行政检查
对医疗救助的

监督检查

襄都区医疗保

障局

《社会救助暂行

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649号）第五
十七条

1.检查责任：对医疗救助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

法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整改完成后，
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医疗救助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整改、不

依法实施处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

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不对整改情况组织进

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2
其他行政职

权

建立医疗卫生

机构、人员等

信用记录制

度，纳入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对其失

信行为按照国

家规定实施联
合惩戒

襄都区医疗保

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

第九十三条

1.记录职责：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等信用记录制度并

进行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3 行政确认

襄都区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

员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认定

邢台市襄都区

医疗保障局

1.《关于印发邢

台市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门诊

特殊疾病管理办

法的通知》（邢

人社规〔2018〕
11号）；2.《关

于对职工门诊特

殊疾病相关规定

进行完善的通知
》（邢医保发〔

2019〕42号）；

3.《关于延长我

市基本医保门诊
慢性病带药时间

通知》

1.受理责任：组织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对符合条件的进行受

理。2.审查责任：组织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对受理的事项进

行初审，初审通过的，再次组织市级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复

审。3.决定责任：对鉴定合格的参保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经办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鉴定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

务的，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

认定的予以认定；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4 行政给付

襄都区参保女

职工生育津贴

申领

邢台市襄都区
医疗保障局

1、邢台市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
和生育保险合并

实施办法（邢医

保发【2019】52

号）；2、邢台市
医疗保障局关于

邢台市城镇职工

生育保险待遇有

关事项的通知
（邢医保发【

2020】24号）

1.受理责任：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理

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襄都区参保单位或参保人员提供的相关
材料。                        3.决定责任：告知襄都

区参保人员是否符合，对不符合的，告知其原因。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经办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经办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

务的，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
认定的予以认定；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5 行政确认
襄都区单位医
疗保险登记

邢台市襄都区
医疗保障局

《关于印发邢台

市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和生育
保险合并实施办

法的通知》（邢

医保发〔2019〕

52号）

1.受理责任：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理

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参保
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并进行参保登记。3.决定责任：告

知申请单位是否符合，对不符合的，告知其原因。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经办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经办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

务的，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

认定的予以认定。

16 行政确认

襄都区参保单

位职工医疗保
险费申报核定

邢台市襄都区

医疗保障局

《关于印发邢台

市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和生育

保险合并实施办
法的通知》（邢

医保发〔2019〕

52号）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不予受

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2.审查责任：审核市本

级参保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并进行核定。3.决定责任：
告知市本级参保单位是否符合，对不符合的，告知其原因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经办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经办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
务的，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

认定的予以认定；

17 行政备案

襄都区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

员异地就医备
案

邢台市襄都区

医疗保障局

《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进一

步做好基本医疗

保险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工作
的通知》

《河北省医疗保

障局河北省财政

厅关于进一步优
化基本医疗保险

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服务等有

关事宜的通知》
（冀医保规〔

2022〕6号）

参保人在
河北智慧

医保申请

备案→查

询备案结
果备案成

功。参保

人持社保

卡在就诊
医院登记

备案，出

院后就可

以在外省
医院直接

报销。


